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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1〕2928 号

申请人：伍俊敏，女，汉族，1978年4月23日出生，住址：

广州市海珠区。

委托代理人：洪晓洁，女，广东天穗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代理人：陈一毅，男，广东天穗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鼎誉通信工程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海

珠区上冲中约新街1巷1号之一301房。

法定代表人：梁伟华，该单位总经理。

委托代理人：李泳欣，女，该单位财务。

委托代理人：陈广锋，男，该单位总经理助理。

申请人伍俊敏与被申请人广州鼎誉通信工程有限公司关于

双倍工资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。

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洪晓洁、陈一毅和被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

李泳欣、陈广锋到庭参加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1 年 10 月 9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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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请求：一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0 年 6 月 1 日至 2021 年

7 月 31 日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 100248.68 元；二、

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预覆盖项目工资 48085 元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一、我单位与申请人自 2017 年 5 月 30 日

起签订了劳动合同，后鉴于双方合作良好，故从 2019 年 9 月 1

日签订了股权代持协议书，申请人也向该合作项目注资，同时

双方约定解除劳动合同，建立劳务关系，此后申请人收到我单

位的转账款项都是该合作项目所得，而并非劳动报酬，我单位

无需赔偿申请人没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；二、申请人提供

的预覆盖项目未结算清单、工作邮件、笔记均未经过我单位确

认，申请人关于预覆盖项目工资系单方面主张，实际并不存在，

故我单位无需支付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一、关于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问题。申请人于 2017

年 5 月 30 日入职被申请人，双方签订了期限从 2017 年 5 月 30

日至 2020 年 5 月 29 日止的劳动合同，申请人一直以被申请人

的名义对外工作，月工资为底薪+提成，每天上班时间为 8.5 小

时，每周休息 1 天，需要考勤，被申请人为申请人缴纳社会保

险费至 2020年 8月，申请人最后工作至 2021年 7月 17日离职。

被申请人主张双方经协商一致自 2019 年 9 月 1 日转为合作关

系，每月根据申请人产生佣金发放提成。经查，被申请人的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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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代表人梁伟华与申请人分别作为甲乙方签订了股权代持协议

书，双方在该协议书中约定梁伟华委托申请人作为自己对某公

司 15000 元出资的名义持有人，并代为行使相关股东权利等内

容。梁伟华系该公司负责人。申请人主张其 2020 年 10 月至 2021

年 5 月工资依次为：9866.92 元、 8861.7 元、7829.72 元、3590

元+7590 元、6334.06 元+19800 元、17208.06 元、12580.56 元、

6587.66 元，并提供了银行及微信转账明细予以证明。被申请

人主张上述款项包含其他报销费用。本委认为，结合本案查明

的事实和证据，以及举证原则分配责任，本委分析如下：股东

是向公司出资、持有公司股份、享有股东权利和承担股东义务

的人，其通过出资获得股东权利，包括获得分红的权利。而股

东在公司任职，并向公司提供了正常劳动，则有获得劳动报酬

的权利。此二者一种基于出资，一种基于付出劳动，并不发生

冲突，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。具体到本案，申请人系被申请

人的职工，即便申请人在 2019 年 9 月 1 日后有通过协议约定获

得分红，但申请人每月仍在被申请人处工作获取提成，符合劳

动关系特有的以劳动力给付获取劳动报酬的特点，同时，申请

人工作期间一直接受考勤管理，被申请人履行了作为用人单位

为劳动者参加社会保险的义务，本案没有直接证据证明申请人

在 2019 年 9 月 1 日后接受被申请人的管理、双方履行劳动关系

项下的权利义务有发生实质变化，以及申请人在 2019 年 9 月 1

日后从事相关事务的行为系单纯履行股东职责行为，故被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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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仅以双方签订了股权代持协议书主张双方自2019年 9月 1日

起不存在劳动关系，本委不予采纳，并认定双方劳动关系存续

至 2021 年 7 月 17 日。结合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情况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十四条、第八十二条及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，申请人关

于2020年 10月 10日前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的仲裁请

求，已超过 1 年有效仲裁时效，同时，双方自 2021 年 5 月 29

日起视为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，故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

支付 2020 年 6月 1日至 2020 年 10 月 9日及 2021 年 5月 29 日

至2021年 7月 31日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的仲裁请求，

缺乏依据，本委不予支持。被申请人应加倍支付申请人 2020 年

10 月 10 日至 2021 年 5 月 28 日没有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工资。

又虽被申请人主张其单位支付申请人的款项中包含报销费用，

但被申请人未能举证证明该主张，故根据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

例》第四十八条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，

本委对申请人主张的工资情况予以采纳。因此，被申请人应加

倍支付申请人 2020 年 10月 10 日至 2021 年 5月 28日没有订立

书面劳动合同的工资 96746.57 元（9866.92 元÷31 天×22 天+

8861.7 元+7829.72 元+3590 元+7590 元+6334.06 元+19800 元

+17208.06 元+12580.56 元+6587.66 元÷31 天×28 天）。

二、关于预覆盖项目提成差额问题。申请人主张其系被申

请人执行预覆盖项目的负责人，其在该项目中产生提成 699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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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，被申请人已支付 21875 元，故要求被申请人支付该项目提

成差额 48085 元。申请人举证了邮箱截图、微信记录、预覆盖

费用押金借支申请单、转账记录等拟证明其上述主张。其中，

邮箱截图显示申请人在2021年 3月 13日向被申请人发送了“预

覆盖锁定清单及结算申请（伍俊敏）”；微信记录显示申请人在

2021 年 3 月 26 日向被申请人发送了“西区分公司预覆盖未结

算楼盘清单”的电子文档，双方有后续的沟通；预覆盖费用押

金借支申请单中的审批意见栏依次载有“伍俊敏”“梁伟华”字

样的签字，落款时间为 2018 年，并加盖有被申请人单位名称字

样等印章；转账记录显示被申请人在 2021 年 3 月 26 日转账支

付申请人 19800 元。申请人主张该 19800 元系 21875 元扣减相

关考勤等费用后的部分提成。被申请人主张预覆盖结算清单是

申请人自行制作提交，未经其单位确认与回复，其单位也没有

支付过申请人该项目提成，申请人曾在其单位安排下协助该项

目推进，但并未参与洽谈及签订合同，故申请人不应该享受提

成。本委认为，申请人主张其在执行预覆盖项目中产生提成，

并举证了邮箱截图、微信记录、预覆盖费用押金借支申请单、

转账记录等证据予以证明，上述证据可证明申请人有参与该项

目，并就相关结算事宜向被申请人进行过交涉，申请人已履行

初步举证的责任。相反，虽被申请人主张申请人未参与洽谈及

签订合同而不享有该提成，但被申请人未能充分举证证明该主

张，且亦未举证相关签收凭证证明其单位支付申请人的 198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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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的性质，从而反驳申请人关于该笔款项系预覆盖项目部分提

成的主张，故被申请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，本委对申

请人关于其在该项目产生了提成及被申请人已支付部分提成的

主张均予以采纳。因此，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预覆盖项目

提成差额 48085 元，本委予以支持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十四条、第八十二

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、第二十七

条，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四十八条之规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一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加倍支

付申请人 2020 年 10月 10日至 2021 年 5月 28日没有订立书面

劳动合同的工资 96746.57 元；

二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预覆盖项目提成差额 48085 元。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，当事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

自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

起诉讼；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。一方当事

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另一方当事人可

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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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

仲 裁 员 吴紫莉

二○二一年十二月九日

书 记 员 白紫刚


